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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號
聯絡人：陳婉伶
聯絡電話：23959825#3024
電子信箱：wlchen@cd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衛授疾字第11201003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種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規定、修

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11201003590-1.pdf、11201003590-2.pdf、
11201003590-3.pdf)

主旨：「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種辦

法」第六條附表，業經本部於112年3月27日以衛授疾字第

1120100356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修正規定、修正總說明

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8條第2項規定辦理。

正本：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
部、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文化部、審計部、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委員
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防部
軍醫局、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
醫院協會、中華牙醫學會、臺灣醫學會、中華民國醫藥衛生記者聯誼會、中華民
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公共衛生學
會、中華醫學會、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地方政府衛生局

副本：本部主任秘書室、本部綜合規劃司、本部社會保險司、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本部保護服務司、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本部醫事司、本部心理健康司、本部
口腔健康司、本部中醫藥司、本部長期照顧司、本部會計處、本部秘書處、本部
法規會、本部國際合作組、本部全民健康保險會、本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
會、本部公共關係室、本部國會聯絡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錄檢查及補行
接種辦法第六條附表修正規定 
 

附表 

國民小學、幼兒園、托嬰中心學童及嬰幼兒應完成之疫苗接種項目

及時程 

接種時程 接種項目 

出生二十四小時內儘速接種  B 型肝炎疫苗第一劑 

出生滿一個月  B 型肝炎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二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

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疫

苗第一劑(註一)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一劑(註

二) 

出生滿四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

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

疫苗第二劑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五個月至八個月(註

三) 

卡介苗一劑 

出生滿六個月  B 型肝炎疫苗第三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

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

疫苗第三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  水痘疫苗一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一

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至十五個月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三劑 

A 型肝炎疫苗第一劑(註四) 

出生滿十五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一劑(註五) 

出生滿十八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

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

疫苗第四劑 



出生滿十八個月至二十一個

月 

A 型肝炎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二十七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二劑 

滿五歲至入國小前(註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二

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不活

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一劑 

註：一、九十九年起實施幼兒全面接種五合一疫苗，取代原接種之白喉破傷風

全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DTP)及口服小兒麻痺疫苗(OPV)。 

  二、一百零四年起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納入常規接種。 

  三、一百零五年起卡介苗接種時程由出生二十四小時後調整為出生滿五個

月至八個月。 

  四、一百零七年起 A型肝炎疫苗納入常規接種。 

  五、一百零六年五月二十二日起，改採用細胞培養之日本腦炎活性減毒疫

苗，接種時程為出生滿十五個月接種第一劑，間隔十二個月接種第二

劑。 

    六、國小入學前應完成接種項目劑次。 



 

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
種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總說明 

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種辦法(原名稱為

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傳染病防治

法授權訂定，自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施行後，曾歷經五次

修正。今為因應幼兒常規疫苗接種項目與時程之變更，爰修正本辦法第

六條附表之國民小學、幼兒園、托嬰中心學童及嬰幼兒應完成之疫苗接

種項目及時程。 



 

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種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 
國民小學、幼兒園、托嬰中心學童及嬰幼兒應完成之疫苗接

種項目及時程  

接種時程 接種項目 

出生二十四小時內

儘速接種 

B型肝炎疫苗第一劑 

出生滿一個月 B型肝炎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二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一劑(註一)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一劑

(註二) 

出生滿四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二劑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五個月至八

個月(註三) 

卡介苗一劑 

出生滿六個月 B型肝炎疫苗第三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三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 水痘疫苗一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一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至

十五個月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三劑 

A型肝炎疫苗第一劑(註四) 

附表 
國民小學、幼兒園、托嬰中心學童及嬰幼兒應完成之疫苗接

種項目及時程 

接種時程 接種項目 

出生二十四小時內

儘速接種 

B型肝炎疫苗第一劑 

出生滿一個月 B型肝炎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二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一劑(註一)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一劑

(註二) 

出生滿四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二劑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五個月至八

個月(註三) 

卡介苗一劑 

出生滿六個月 B型肝炎疫苗第三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三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 水痘疫苗一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一劑 

出生滿十二個月至

十五個月 

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第三劑 

一、因應幼兒常規疫苗接種項目與時程之變

更，爰修正附表之國民小學、幼兒園、

托嬰中心學童及嬰幼兒應完成之疫苗接

種項目及時程。 

二、修正附表內容如下： 

 (一)一百零七年新增出生滿十二個月至十

五個月及出生滿十八個月至二十一個

月各接種一劑 A型肝炎疫苗。 

 (二)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起，改採用

細胞培養之日本腦炎活性減毒疫苗，

調整日本腦炎疫苗接種時程為出生滿

十五個月接種第一劑，間隔十二個月

接種第二劑。 

 (三)酌修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不

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之文字。 



 

出生滿十五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一劑(註五) 

出生滿十八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四劑 

出生滿十八個月至

二十一個月 

A型肝炎疫苗第二劑 

出生滿二十七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二劑 

  

滿五歲至入國小前

(註六)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二劑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不

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一劑 

註：一、九十九年起實施幼兒全面接種五合一疫苗，取代原接種之

白喉破傷風全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DTP)及口服小兒麻痺

疫苗(OPV)。 

二、一百零四年起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納入常規接

種。 

三、一百零五年起卡介苗接種時程由出生二十四小時後調整為

出生滿五個月至八個月。 

四、一百零七年起 A型肝炎疫苗納入常規接種。 

五、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起，改採用細胞培養之日本腦炎

活性減毒疫苗，接種時程為出生滿十五個月接種第一劑，間

隔十二個月接種第二劑。 

六、國小入學前應完成接種項目劑次。 

出生滿十五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一劑、第二劑（間

隔二週） 

出生滿十八個月 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不活化小兒麻痺五

合一疫苗第四劑 

出生滿二十七個月 日本腦炎疫苗第三劑 

滿五歲至入國小前

(註四)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二劑 

日本腦炎疫苗第四劑 

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不

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一劑 

註：一、九十九年起實施幼兒全面接種五合一疫苗，取代原接種之

白喉破傷風全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DTP)及口服小兒麻

痺疫苗(OPV)。 

二、一百零四年起將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納入常規

接種項目。 

三、一百零五年起將卡介苗接種時程由出生二十四小時後調整

為出生滿五個月至八個月。 

四、國小入學前應完成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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